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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修 订 说 明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省五年来开展建筑节能工作的实践经验，修订后的标准针对性更强，更加合理，也便于实施。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管理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福建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但是，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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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地方建筑节能标准，并报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五条规定“建筑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遵守建筑节能标准。 不符合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工程，建设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开工建设；已经开工建设的，应当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已经建成的，不得销售或者使用。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在建建筑工程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条规定“国家鼓励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等节能建筑材料和节能设备，安装和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理。”第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本标准规定我省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要求，并给出了强制性的条文，就是为了执行国家的《节约能源法》和国务院的《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部，在北纬28°22’至23°30’，东经以南，东经115°60’至120°40’之间，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省相望，东北与浙江省毗邻，西北横贯武夷山脉与江西省交界，西南与广东省相连，连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我省处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省经济的发展，尤以东南沿海一带中心城市最为迅速。

我省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湿热型气候），其特征表现为夏季漫长，冬季寒冷时间很短，甚至几乎没有冬季，长年气温高而且湿度大，气温的年较差和日较差都小。太阳辐射强烈，雨量充沛。

近十几年来，我省建筑空调发展极为迅速，其中经济发达城市如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空调器早已超过户均2台，而且一户3台以上的非常普遍。冬季比较寒冷的宁德、南平、三明等地区，已有越来越多的家庭用电采暖。在空调及供暖设备使用快速增加、建筑规模宏大的情况下，虽然执行节能设计标准已有10年，但新建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仍然不如人意，节能标准在执行中有打折扣现象存在，从而空调供暖设备的电能浪费严重，室内热舒适状况依然不好，导致温室气体CO2排放量的进一步增加。

我省正在大规模建造居住建筑，有必要通过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执行，改善居住建筑的热舒适程度，提高空调和采暖设备的能源利用效率，以节约能源，保护环境，贯彻国家建筑节能的方针政策。

我省2004年颁布《福建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DBJ 13-62已实施10年，修编的国家行业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和《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也已于2010年和2012年发布，随着建筑节能的深入发展，我省居住建筑节能标准需要进行必要的修订，使得相关规定更加明确，更加方便执行。

1.0.2  本标准适用于我省的各类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居住建筑。居住建筑主要包括住宅建筑和宿舍等。
1.0.3  居住建筑的设计，应考虑空调、供暖的要求，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应满足要求，使得炎夏和寒冬室内热环境更加舒适，空调、采供暖设备使用的时间短，能源利用效率高。

本标准首先要保证建筑室内热环境质量，提高人民居住舒适水平，以此作为前提条件；与此同时，还要提高空调、供暖、供水和电气设备的能源利用效率，以实现节能的基本目标。

1.0.5  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1076规定，福建省地跨夏热冬冷地区和夏热冬暖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包括宁德、南平和三明，夏热冬暖地区包括福州、平潭、莆田、龙岩、泉州、厦门和漳州。福建照国家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规定，又以一月份的平均温度11.5℃为分界线，将福建夏热冬暖地区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区，等温线的北部为北区，南部为南区，属北区的有福州、平潭、莆田和龙岩，平潭原为福州市的县级市，现为国家综合试验区，但气候分区仍沿用以往规定，划入夏热冬暖地区北区内。属南区的有泉州、厦门和漳州。图1.0.5中有两条区域分界线为，上一条为夏热冬冷地区与夏热冬暖地区分界线，下一条为北区与南区的分界线。
1.0.6  本标准对福州市市辖区和厦门市的节能设计制定了更高水平的节能规定，提出了包括提高围护结构性能、通风、遮阳、绿化等一系列技术措施，经过较科学的测算，与国家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相比，围护结构节能水平提高接近5%；总体节能水平接近60%。福州市市辖区指福州市的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马尾区和晋安区。今后如有区划调整，则按调整后的市辖区范围执行。
福州市市辖区和厦门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执行更高节能水平是基于以下考虑：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2013〕1号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制订的《绿色建筑行动方案》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执行更高能效水平的建筑节能标准”；住建部颁布的《“十二五”建筑节能专项规划》要求：“有条件的地方要执行更高水平的建筑节能标准和绿色建筑标准”；《福建省建筑节能“十二五”专项规划》要求；“福州和厦门率先开展节能率65%的工程示范”。福州是福建省省会，厦门市计划单列市，长期以来建筑节能工作均走在全省前列，形成了一支较强的建筑节能科技队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节能产业实力较雄厚，有条件执行更高能效水平的设计标准，为全省做出示范。

为与绿色建筑工作相衔接，福州市市辖区和厦门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按以下原则掌握：1、执行本标准；2、若不执行本标准，则可转按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即二选一设计，两者等同。

1.0.7  我省2004年颁布的《福建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DBJ 13-62-2004，当时考虑到我省夏热冬冷地区建筑节能工作刚启动，经验不足，建筑规模不大，规定了夏热冬冷地区节能设计按夏热冬暖地区北区节能要求执行。现在我省建筑节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十年的建筑节能实践，我省夏热冬冷地区已积累了丰富的建筑节能经验，已形成一批成熟的节能设计队伍，已具备条件执行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相关规定。本标准对我省夏热冬冷地区的节能设计要求单独列出，不再按夏热冬暖地区北区节能设计要求执行。

本条文要求夏热冬冷地区（宁德、南平和三明）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按第4.1节和第4.2节要求执行，夏热冬暖地区（平潭、莆田、龙岩、泉州和漳州）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按第4.1节和第4.3节要求执行。其节能水平与国家现行行业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与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节能水平一致。

1.0.8  建筑节能设计文件包括建筑节能设计专篇、节能计算书、报审备案表和设计修改通知书。在每年我省建筑节能检查中，均发现一些工程节能设计文件中的节能措施、指标和性能参数不一致，相互矛盾，有的内容不完整，影响了施工、监理监督各环节节能标准的实施，应予纠正。
1.0.9  本标准对我省居住建筑的建筑、热工、空调、供暖、通风、给排水、电气设计中所采取的节能措施和应该控制的建筑能耗做出了规定，但建筑节能所涉及的专业较多，相关的专业还制定有相应的标准。因此，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除应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规范的规定。


2  术  语

2.0.1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 37-87（旧标准）条文说明对居住建筑范围作了界定，居住建筑包括住宅建筑和宿舍建筑。《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第1.0.2条文说明中，居住建筑主要包括住宅建筑（约占90%）和集体宿舍、招待所、旅馆以及托幼建筑等。《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10第1.0.2条文说明中，居住建筑包括住宅建筑、集体宿舍、住宅式公寓、商住楼的住宅部分、托儿所、幼儿园等。本标准结合我省实际情况，为便于建筑节能工作的开展，将居住建筑界定为住宅建筑和宿舍两个部分，宿舍建筑包括集体宿舍、学生宿舍等。



3  建筑节能设计计算指标

3.0.1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对福建省辖区内的若干个城市进行了全年能耗模拟计算，模拟时设定的室内温度是16～26℃。从模拟结果中发现，处在南区的建筑采暖能耗占全年采暖空调总能耗的20%以下，考虑到模拟计算时内热源取为0（即没有考虑室内人员、电气、炊事的发热量），同时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所以规定南区内的建筑设计时可不考虑冬季供暖。处在北区的建筑采暖能耗占全年采暖空调总能耗的20%以上，福州市占到45%左右，北区内的建筑冬季确实有供暖的需求，夏热冬冷地区的建筑更是有供暖的需求。
3.0.2～3.0.3  居住建筑要实现节能，必须在保持室内热舒适环境的前提下进行。本标准提出了两项室内设计计算指标，即室内空气（干球）温度和换气次数，其根据是经济的发展，以及居住者在舒适、卫生方面的要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两项设计计算指标也是空调采暖能耗计算必不可少的参数，是作为进行围护结构隔热、保温性能限值计算时的依据。

室内热环境质量的指标体系包括温度、湿度、风速、壁面温度等多项指标。标准中只规定了温度指标和换气次数指标，这是由于当前一般住宅较少配备户式中央空调系统，室内空气湿度、风速等参数实际上难以控制。另一方面，在室内热环境的诸多指标中，温度指标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而换气次数指标则是从人体卫生角度考虑必不可少的指标，所以只提出空气温度指标和换气次数指标。

居住空间夏季设计计算温度规定为26℃，夏热冬冷地区和夏热冬暖地区北区冬季居住空间设计计算温度规定为16℃，这和该地区原来恶劣的室内热环境相比，提高幅度比较大，基本上达到了热舒适的水平。要说明的是夏热冬冷地区和夏热冬暖地区北区室内采暖设计计算温度规定为16℃，而国家标准《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1999中表6.2.2规定室内采暖计算温度为：卧室、起居室（厅）和卫生间为18℃，厨房为15℃。本标准在讨论采暖设计计算温度时，当地居民反映冬季室内保持16℃比较舒适。因此，根据当前现实情况，规定设计计算温度为16℃，当然，这并不影响居民冬季保持室内温度18℃，或其他适宜的温度。

换气次数是室内热环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设计指标，冬、夏季室外的新鲜空气进入建筑内，一方面有利于确保室内的卫生条件，另一方面又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要确定一个合理的计算换气次数。由于人均住房面积增加，1小时换气1次，人均占有新风量应能达到卫生标准要求。比如，当前居住建筑的净高一般大于2.5m，按人均居住面积15㎡计算，1小时换气1次，相当于人均占有新风会超过37.5m3/时。应该说，每小时换气1次已达到卫生要求。

潮湿是福建气候的一大特点。在室内热环境主要设计指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相对湿度设计指标，但并非完全没有考虑潮湿问题。实际上，在空调设备运行的状态下，室内同时在进行除湿。因此在大部分时间内，室内的潮湿问题也已经得到了解决。


4  建筑和建筑热工节能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良好的室外风环境是建筑室内能形成有效自然通风的前提，也是降低热岛效应的主要措施之一。影响室外风环境的因素主要有当地风力条件、当地地形地貌、住区周边建筑布局、住区建筑布局等。当住区面积较小时，室外风环境受周边当地地形地貌、住区周边建筑布局等既有条件限制，很难对室外风环境进行优化；但对于占地面积较大的居住建筑项目，通过对其风环境进行模拟预测，结合住区内部建筑的布局、形体等进行优化，能够改善居住区域的环境舒适度，并提升节能效果。

4.1.2  我省地处东南沿海，4～9月大多盛行东南风和西南风，居住建筑物南北向和接近南北向布局，有利于自然通风，增加居住舒适度。太阳辐射得热对建筑能耗的影响很大，夏季太阳辐射得热会增加空调制冷能耗，冬季太阳辐射得热会降低采暖能耗。南北朝向的建筑物夏季可以减少太阳辐射得热，减少空调消耗；冬季可以增加太阳辐射得热，减少采暖消耗。因此南北朝向是最有利的建筑朝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筑物风格也多样化，或建筑朝向受用地条件的限制，不可能都做到南北朝向，所以本条文严格程度用词采用“宜”。建筑通过有利于自然通风的形体设计和开窗设计，避免主要房间受东、西向日晒，对建筑节能是十分必要的。

4.1.3  窗户是建筑围护结构中热工性能最薄弱的构件。透过窗户（透光幕墙）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热，构成夏季室内空调的主要负荷。夏季太阳辐射在东、西向最大，因此东、西向建筑外墙面和外窗设置外遮阳，是减少太阳辐射热进入室内的十分有效措施。外遮阳形式多种多样，如结合建筑外廊、阳台、挑檐遮阳，外窗设置固定遮阳或活动遮阳等。随着建筑节能的发展，遮阳的形式和品种越来越多，各地区可结合当地条件和建筑各方面功能加以灵活采用。

4.1.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内容比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强制性条文第4.0.5条更加严格，与国家标准《住宅建筑规范》GB 50328-2005强制性条文第7.2.2条部分等效。《住宅建筑规范》GB 50328-2005是全文强制的规范，要求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应设置外窗，窗地面积比不应小于1/6。本标准要求卧室、起居室等（含书房）主要房间达到该要求，而考虑到本地区的厨房、卫生间常设在内凹部位，朝外的窗主要用于通风，采光系数很低，所以不对厨房、卫生间提出要求。当主要房间窗地面积比较小时，外窗玻璃的遮阳系数要求也不高。而这时因为窗户较小，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不能太小，否则采光很差，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要求玻璃可见光透射比不小于0.4，我省统一要求提高到0.45，室内采光性能将更好，从我省节能产品发展，也易实现。有发现一些工程设计选用了透光性能差遮阳系数小的玻璃，虽然达到了节能要求，却牺牲了建筑的采光性能，降低了室内环境品质。执行本条时，房间地面按墙体中轴线计算，外窗面积计算原则与建筑窗墙面积比计算方法一致，详见附录D。

4.1.5  外窗平均综合遮阳系数SW，是建筑各个朝向平均综合遮阳系数按各朝向窗面积和朝向的权重系数加权平均的数值。
外窗平均综合太阳得热系数SHGCW，是建筑各个朝向平均综合太阳得热系数按各朝向窗面积和朝向的权重系数加权平均的数值。

本条的平均综合遮阳系数和平均综合太阳得热系数计算公式中的东、南、西、北朝向窗的平均综合遮阳系数和平均综合太阳得热系数，按照公式（1）、（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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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建筑某朝向单个窗的面积；
SW,X——建筑某朝向窗的平均综合遮阳系数，即SW,E、SW,S、
SW,W、SW,S；
SW,i——建筑某朝向单个窗的综合遮阳系数。
SHGCW,X——建筑某朝向窗的平均太阳得热系数，即SHGCW,E、
SHGCW,S、SHGCW,W、SHGCW,S；
SHGCW,i——建筑某朝向单个窗的综合太阳得热系数。
4.1.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内容与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强制性条文第4.0.10条等同，并将适用区域扩展至夏热冬冷地区。由于我省夏热冬冷地区气候与夏热冬暖地区北区相近，故我省夏热冬冷地区也按此要求执行。目前居住建筑外窗遮阳设计中，出现了过分提高和依赖窗自身的遮阳能力而轻视窗口建筑构造遮阳的设计势头，导致大量的外窗普遍缺少窗口应有的防护作用，特别是住宅开窗通风时窗口既不能遮阳也不能防雨，偏离了标准对建筑外遮阳技术规定的初衷，行业负面反响很大。此外，单纯依靠窗自身的遮阳能力提高存在着不足，主要是不能适应开窗通风时的遮阳需要，对自然通风状态来说窗自身遮阳是一种相对不可靠做法。要满足本条的要求，可以采用建筑固定遮阳板、活动外遮阳设施、内置百叶窗等措施。本条要求的外遮阳系数不大于0.8是针对东、西朝向每一个外窗提出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凸窗的朝向应依据窗洞口的朝向来确定，如南北朝向的凸窗，在节能设计时应视为南北朝向。
4.1.7  本条规定与国家现行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一致。建筑外遮阳挑出长度的最低限值和规定建筑外遮阳系数的最高限值是等效的，当不具备执行前者条件时才执行后者。本条要求的外遮阳系数不大于0.9是针对南、北朝向每一个外窗提出的要求。规定的限值，兼顾了遮阳效果和构造实现的难易。计算表明，当外遮阳系数为0.9时，采用单层透明玻璃的普通铝合金窗，综合遮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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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下降到0.81～0.72，接近中空玻璃铝合金窗的自身遮阳能力，此时对1.5m×1.5m的外窗采用综合式（窗套）外遮阳时，挑出长度不超过0.2m，这一尺度恰好与南方地区200厚墙体居中安装外窗，窗口做0.1m的挑出窗套时的尺寸相吻合，见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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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窗套安装位置示意图         （b）凸窗安装位置示意图

图1   窗口的综合式外遮阳

表1  外窗的建筑外遮阳系数

	季节
	挑出长度（m）
	南
	北

	
	A
	水平
	垂直
	综合
	水平
	垂直
	综合

	夏季
	0.10
	0.958
	0.952
	0.912
	0.974
	0.961
	0.937

	
	0.15
	0.939
	0.929
	0.872
	0.962
	0.943
	0.907

	
	0.20
	0.920
	0.907
	0.834
	0.950
	0.925
	0.879

	
	0.25
	0.901
	0.886
	0.799
	0.939
	0.908
	0.853

	
	0.30
	0.884
	0.866
	0.766
	0.928
	0.892
	0.828

	
	0.35
	0.867
	0.847
	0.734
	0.918
	0.876
	0.804

	
	0.40
	0.852
	0.828
	0.705
	0.908
	0.861
	0.782

	
	0.45
	0.837
	0.811
	0.678
	0.898
	0.847
	0.761

	
	0.50
	0.822
	0.794
	0.653
	0.889
	0.833
	0.741

	
	0.55
	0.809
	0.779
	0.630
	0.880
	0.820
	0.722

	
	0.60
	0.796
	0.764
	0.608
	0.872
	0.808
	0.705

	
	0.65
	0.784
	0.750
	0.588
	0.864
	0.796
	0.688

	
	0.70
	0.773
	0.737
	0.570
	0.857
	0.785
	0.673

	
	0.75
	0.763
	0.725
	0.553
	0.850
	0.775
	0.659

	
	0.80
	0.753
	0.714
	0.537
	0.844
	0.765
	0.646

	
	0.85
	0.744
	0.703
	0.523
	0.838
	0.756
	0.633

	
	0.90
	0.736
	0.694
	0.511
	0.832
	0.748
	0.622

	
	0.95
	0.729
	0.685
	0.499
	0.827
	0.740
	0.612

	
	1.00
	0.722
	0.678
	0.490
	0.822
	0.733
	0.603

	冬季
	0.10
	0.970
	0.961
	0.933
	1.000
	0.990
	0.990

	
	0.15
	0.956
	0.943
	0.901
	1.000
	0.986
	0.986

	
	0.20
	0.942
	0.924
	0.871
	1.000
	0.981
	0.981

	
	0.25
	0.928
	0.907
	0.841
	1.000
	0.976
	0.976

	
	0.30
	0.914
	0.890
	0.813
	1.000
	0.972
	0.972

	
	0.35
	0.900
	0.874
	0.787
	1.000
	0.968
	0.968

	
	0.40
	0.887
	0.858
	0.761
	1.000
	0.964
	0.964

	
	0.45
	0.874
	0.843
	0.736
	1.000
	0.960
	0.960

	
	0.50
	0.861
	0.828
	0.713
	1.000
	0.956
	0.956

	
	0.55
	0.848
	0.814
	0.690
	1.000
	0.952
	0.952

	
	0.60
	0.836
	0.800
	0.669
	1.000
	0.948
	0.948

	
	0.65
	0.824
	0.787
	0.648
	1.000
	0.944
	0.944

	
	0.70
	0.812
	0.774
	0.629
	1.000
	0.941
	0.941

	
	0.75
	0.800
	0.763
	0.610
	1.000
	0.938
	0.938

	
	0.80
	0.788
	0.751
	0.592
	1.000
	0.934
	0.934

	
	0.85
	0.777
	0.740
	0.575
	1.000
	0.931
	0.931

	
	0.90
	0.766
	0.730
	0.559
	1.000
	0.928
	0.928

	
	0.95
	0.755
	0.720
	0.544
	1.000
	0.925
	0.925


注：1 窗的高、宽均取为1.5m；

2 综合式遮阳的水平板和垂直板挑出长度相等。

如表1所示，在规定建筑外遮阳系数限值为0.9时，单独采用水平遮阳或单独采用垂直遮阳，所需的挑出长度均较大，对于1.5m×1.5m的外窗一般需要挑出长度在0.20～0.45m范围，而采用综合遮阳型式（窗套、凸窗外窗口）时所需的挑出长度最小，南、北朝向均需挑出0.15～0.20m即可，这一尺度也适合凸窗型式的改良，见图1（b）。

条文中建筑外遮阳系数不应大于0.9的规定，是针对当建筑外窗不具备遮阳挑出条件时，可以按照本要求，在窗口范围内设计其它外遮阳设施。如对于在单边外廊的外墙上设置的外窗不宜设置挑出长度较大的外遮阳板时，设计采用在窗口的窗外侧嵌入固定式的百叶窗、花格窗等固定式遮阳设施也可以符合本条文要求。
我省夏热冬冷地区地理位置与夏热冬暖地区较接近，本条文说明列出的外遮阳构造的跳出长度与外遮阳系数取值适用于夏热冬冷地区。

4.1.8  该条文虽未列为强制性条文，但依据福建省建筑节能实际情况，应等同于强制性条文，严格执行。

本条参考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10中的强制性条文第4.0.5条和一般条文第4.0.10条。本条在JGJ 134-2010第4.0.10条要求的基础上，对凸窗板传热系数系数限值作了适当调整。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考虑：一是我省夏热冬冷地区处于整个夏热冬冷地区的南端，气候与夏热冬暖地区北区相近，主要以隔热为主兼顾保温，同时在福建省及我国南方地区，建筑墙体节能以自保温为主，热桥局部采用无机保温砂浆的做法，经多年工程实践，证明该做法是切实可行的。二是凸窗侧板一般以钢筋混凝土形式出现，若要使得凸窗板传热系数不低于外墙传热系数限值[K≤1.0W/(㎡•K)]，则保温砂浆厚度势必超过30mm，不利保温砂浆施工且易引发工程质量问题，故本标准调整了凸窗板的传热系数要求，同时采用“凸窗面积按照展开面积计算”等措施进行补偿。三是凸窗下底板，在其下底面进行保温砂浆施工难度较大，且该部位不受太阳辐射影响，其隔热性能能够满足要求，故不对下底板提出要求。四是在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凸窗板保温太厚，比较难执行，因此设定凸窗板超过400mm应做保温处理，旨在限制凸窗的过度做法。本条在具体实施时，上顶板可以采用在出挑构件上方用保温砂浆抹灰，在侧板可以采用保温砂浆进行外保温处理，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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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上顶板保温                     （b）侧板外保温

图2   凸窗的保温处理示意图

4.1.9  建筑外遮阳系数的计算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标准附录A给出了较为简化的计算方法。根据附录A计算的外遮阳系数，冬季和夏季有着不同的值，而本章中夏热冬冷地区和夏热冬暖地区北区应用的外遮阳系数为同一数值，为此，将冬季和夏季的外遮阳系数进行平均，从而得到单一的建筑外遮阳系数。这样取值是保守的，因为对于许多外遮阳设施而言，夏季的遮阳比冬季的好，冬季的遮阳系数比夏季的大，而遮阳系数大，总体上讲能耗是增加的。

窗口上一层的阳台或外廊属于水平遮阳形式。窗口两翼如有建筑立面的折转时会对窗口起到的遮阳作用，此类遮阳属于建筑自遮挡形式，按其原理也可以归纳为建筑外遮阳，计算方法见附录A。规定建筑自遮挡形式的建筑外遮阳系数计算方法，是因为对单元立面上受到立面折转遮挡的窗口，特别是对位于立面凹槽内的外窗遮阳作用非常大，实践证明应计入其遮阳贡献，以避免此类窗口的外遮阳设计得过于保守反而影响采光。

本条还列出了一些常用遮阳设施的遮阳系数。这些遮阳系数的给出，主要是为了设计人员可以更加方便地得到遮阳系数而不必进行计算。采用规定性指标进行节能设计计算时，可以直接采用这些数值，但进行对比评定计算时，如果计算软件中有关于遮阳板的计算，则不要采用本条表格中的数值，从而使得节能计算更加精确。如果采用了本条表格中的数值，遮阳板等遮阳设施就由遮阳系数代替了，不可再重复构建遮阳设施的几何模型。本条中的“可完全遮挡”、“可基本遮挡”和“较密的花格”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分别理解为在垂直窗户面的投影面积达到100%，在垂直窗户面的投影面积达到70%以上、镂空率不大于50%的花格。

4.1.10  窗本身遮阳系数计算需考虑两个部分的的热量传递：一部分是太阳光通过玻璃进入室内的传热量，另一部分为太阳光照射到窗框传递到室内的的热量。本条为了简化计算过程，忽略了太阳光照射到窗框传递到室内的的热量，即仅考虑太阳光通过过玻璃进入室内的传热量。窗本身太阳得热系数的简化计算公式，节能设计时可直接采用，便于设计人员计算。

4.1.1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内容与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强制性条文第4.0.13条等同，并将适用区域扩展至夏热冬冷地区。本条文强调我省居住建筑应能依靠自然通风改善房间热环境、缩短房间空调设备使用时间，发挥节能作用。房间实现自然通风的必要条件是外门窗有足够的通风开口。因此本条文从通风开口方面规定了设计做法。本条规定与《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一致，与《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相比，有所提高，但是对建筑节能是有利的。
值得注意的是，门窗的开启方式决定着“可开启面积”，而“可开启面积”一般不等于门窗的可通风面积，特别是对于目前的各式悬窗甚至平开窗等，当窗扇的开启角度小于45°时可开启窗口面积上的实际通风能力会下降1/2左右，因此，本条文中使用了“通风开口面积”，这样既强调了门窗应重视可用于通风的开启功能，对通风不良的门窗开启方式加以制约。因此，当平开门窗、悬窗、翻转窗的最大开启角度小于45°时，通风开口面积应按外窗可开启面积的1/2计算。
有的建筑设计对卧室外采用玻璃幕墙或外窗封闭，本条文的规定仍需满足。由于阳台封闭开窗，增加了气流流道面积和阻力，为保证通风效果，应适当增加可开启通风面积，执行本条文时，按以下原则掌握：1、封闭阳台幕墙或外窗的可开启面积应为地板面积的10%（45%不作为控制指标）；2、地板面积为卧室和阳台地板面积的总和。

4.1.12  本条对房间的通风路径进行了规定，房间可满足自然通风的设计条件为：1、当房间有可开启外窗进风时，能够从户内（厅、厨房、卫生间等）或户外公用空间（走道、楼梯间等）的通风开口或洞口出风，形成房间通风路径；2、房间通风路径上的进风开口和出风开口不应在同一朝向；3、当户门设有常闭式防火门时，户门不应作为出风开口。

模拟分析和实测表明，房间的通风路径的形成受平面和空间布局、开口设置等建筑因素影响，也受自然风来流风向等环境因素影响，实际的通风路径是十分复杂和多样的，但当建筑单元内的户型平面及对外开口（门窗洞口）形式确定后，对于任何一个可以满足自然通风设计条件的房间，都必然具备一条合理的通风路径，如图3（a）所示，当房1的外窗C1受到来流风正面吹入时，显然可形成C1→（C2+ C5+ C6）通风路径，表明该房间具备了可以形成穿堂风的必要条件。同理可以判断房2、房3所对应的通风路径分别为C4→（C3+C7）、C1→（C6）。
一般住宅房间均是通过房门开启与厅堂、过道等公用空间形成通风路径的，在使用者本人私密性允许的情况下利用开启房门形成通风路径是可行的，但对于房与房之间需要通过各自的房门都要开启才能形成通风路径的情况，因受限于他人私密性要求通风路径反而不能得到保证。同样，对于同一单元内的两户而言，都要依靠开启各自的户门才能形成通风路径也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套内的每个居住房间只能独立和户内的公用空间组成通风路径，不应以居室和居室之间组成通风路径；单元内的各户只能通过户门独立地和单元公用空间组成通风路径，不应以户与户之间通过户门组成通风路径。
当单元内的公用空间出于防火需要设为封闭或部分的空间，已无对外开口或对外开口很小时，也不能作为各户出风路径考虑。

要求每户至少有一个房间具备有效的通风路径，是对居住建筑自然通风设计的最低要求。

设计房间通风路径时不需要考虑房间窗口朝向和当地风向的关系，只要求以房间外窗作为进风口判断该房间是否具备合理的通风路径，目的是为了确保房间自然通风的必要条件。事实上，福建省属于季风气候，受季风、海洋与山地形成的局地风以及城市居住区形态等影响，居住建筑任何朝向的外窗均有迎风的可能，因此，按窗口进风设计房间通风路径，符合南方地区居住区风环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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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套（户）                     （b）单元

图3  套内房间通风路径示意图

套内房间通风路径上对外的进风开口和对外的出风开口如果在同一个朝向时，这条通风路径显然属于无效的，因此规定进风口所在的外立面朝向和出风口所在外立面朝向的夹角不应小于90°，如图3（a）所示。一般，对于只有一个朝向的套房，多在片面追求容积率、单元套数较多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旦单元内的公用空间对外无有效开口，这类单一朝向套房往往因为通风不良室内过热，且室内空气质量也得不到保证，正是本条文规定重点限制的单元平面类型，如图3（b）的D、E、F户。但是，通过设计一处单元内的公用空间的对外开口，这类单一朝向的户型也能够组织形成有效的通风路径，如图3（b）的C户。对于利用单元公用空间的对外开口形成的房间通风路径，出于鼓励通风设计考虑，暂时不对房间门窗进风口和设在单元公共空间出风口进行朝向规定，如图3（b）的A、B户。
4.1.13  为了保证居住建筑的节能，要求外窗及阳台门具有良好的气密性能，以保证夏季在开空调时室外热空气不要过多地渗漏到室内，抵御冬季室外冷空气过多的向室内渗漏。良好的气密性同时也有利于避免台风、暴雨等对建筑外窗的侵袭。

国家现行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与《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的外窗气密性要求在建筑分层规定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来说，这一差异对建筑节能的影响不大。本条为便于指标的统一，有利于操作和管理。当前市场上合格的平开门窗，其气密性能大部分可满足6级要求。

本条文也可按以下原则掌握：层数为9层以下（含9层）的建筑外窗气密性不低于4级水平，层数为10层以上（含10层）的建筑外窗气密性不低于6级水平。
4.1.15  采用本条文所提出的这几种屋顶和外墙的节能措施，是为了鼓励推行绿色建筑的设计思想。这些措施经测试、模拟和实际应用证明是行之有效，其中有些措施的节能效果显著。

需要说明的是：

1 表中“含水多孔材料”，指含水屋面的含水层采用加气混凝土块、陶粒混凝土块等具有一定抗压强度的固体多孔建筑材料，其质量吸水率应大于10%，厚度应不小于100mm。墙体外表面的含水层采用高吸水率的多孔面砖，厚度应大于10mm，质量吸水率应大于10%，通常采用符合《陶瓷砖》GB/T 4100要求的吸水率为Ⅲ类的陶质砖。

2 表中符合“东、西外墙体遮阳构造”与“屋面遮阳构造”的条件为，遮阳构造在整面墙体（或屋面）的垂直投影面积与整面墙体（或屋面）面积之比在30％以上。

3 围护结构外饰面外表面太阳辐射吸收系数一般来源于隔热涂料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常见的围护结构外饰面外表面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可参考表2。

表2  围护结构外表面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垂直面、水平面）

	面层类型
	表面性质
	表面颜色
	吸收系数ρ值

	石灰粉刷墙面
	光滑、新
	白色
	0.48

	抛光铝反射板
	\
	浅色
	0.12

	水泥拉毛墙
	粗糙、旧
	米黄色
	0.65

	白水泥粉刷墙面
	光滑、新
	白色
	0.48

	水刷石
	粗糙、旧
	浅灰
	0.68

	水泥粉刷墙面
	光滑、新
	浅黄
	0.56

	砂石粉刷面
	\
	深色
	0.57

	浅色饰面砖
	\
	浅黄、浅绿
	0.50


续表2
	红砖墙
	旧
	红色
	0.7～0.77

	硅酸盐砖墙
	不光滑
	黄灰色
	0.45～0.5

	混凝土砌块
	\
	灰色
	0.65

	混凝土墙
	平滑
	深灰
	0.73

	红褐陶瓦屋面
	旧
	红褐
	0.65～0.74

	灰瓦屋面
	旧
	浅灰
	0.52

	水泥屋面
	旧
	素灰
	0.74

	水泥瓦屋面
	\
	深灰
	0.69

	绿豆砂保护层屋面
	\
	浅黑色
	0.65

	白石子屋面
	粗糙
	灰白色
	0.62

	浅色油毛毡屋面
	不光滑、新
	浅黑色
	0.72

	黑色油毛毡屋面
	不光滑、新
	深黑色
	0.86

	绿色草地
	\
	\
	0.78～0.80

	水（开阔湖、海面）
	\
	\
	0.96

	黑色漆
	光滑
	深黑色
	0.92～0.92

	灰色漆
	光滑
	深灰色
	0.91

	褐色漆
	光滑
	淡褐色
	0.89

	绿色漆
	光滑
	深绿色
	0.89

	棕色漆
	光滑
	深棕色
	0.88

	蓝色漆、天蓝色漆
	光滑
	深蓝色
	0.88

	中棕色
	光滑
	中棕色
	0.84

	浅棕色漆
	光滑
	浅棕色
	0.80

	棕色、绿色喷泉漆
	光亮
	中棕、中绿色
	0.79

	红油漆
	光亮
	大红
	0.74

	浅色涂料
	光平
	浅黄、浅红
	0.50

	银色漆
	光亮
	银色
	0.25


4.1.16  导风墙、拔风道等利用空气相对密度差加强通风，有利于夏季强化建筑室内自然对流换热。室内的分隔设计是影响建筑的室内通风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采用合理的室内分隔设计措施，如通风隔断、带可开启扇的通风门等，能加强室内通风效果，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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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隔墙上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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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采用矮隔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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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隔断上下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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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隔断上下留空且中间开窗

	[image: image12.jpg]G, P

b) .

N ——— : .
I
(c)
) ———
Tk i
(e) )

[ 4-8  RENE R A
a. WEE EIFON: b, RFIMERENT: c. RENT TR
d. REWFEFEAEAREIFN e WHWT: L RARS




（e） 活动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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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家具隔断

	图4   加强室内通风的措施


4.1.19  现代建筑为了建筑美观，对室外机的位置往往进行一定的美化处理，即采用一定的遮挡或是装饰等措施，这种措施的结果势必对室外机换热效果产生影响。遮挡隔栅的透气率是指对空调器室外机安装位置采取遮挡或装饰有效的通风面积比例，它占装饰遮挡总面积的比例可以反映室外机通风换热效果的好坏。为防止因采取美化手法形成了对室外机位置的遮挡和装饰导致排风不畅或进排风短路等现象，本条文对室外机遮挡隔栅的透气率进行了规定。

4.1.20  分体式房间空调器室外机安放位置与搁板构造对空调器实际的运行能效影响巨大。以往由于经济落后，使用空调的人少，当时的建筑在设计时往往没有考虑空调器室外机安放位置与搁板构造，致使居住者购买空调后只能是无序化安装，即影响建筑立面美观，也不利于空调器的节能运行。从安装位置的角度看，在东向或西向的外墙安放空调器室外机，难以避免太阳辐射的不利影响。

空调器室外机的安装位置通风换热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空调器运行能效的高低。当将空调室外机的位置从下到上一条线地布置多层或高层建筑的外立面上时，下层空调室外机换热后的高温气体易被上层空调室外机重新吸入，严重影响上层空调室外机的换热。同时，将建筑外立面的竖向凹槽内层设为室外机安装位置时，凹槽的宽度和深度都不足，将易使凹槽的气体常时间滞留，也不利于室外机的换热。

考虑到当室外机排风出现对吹现象时，将使室外机的散热条件严重恶化，因此，对处于同一水平面上相对的两台室外机提出了至少 4m 间距的要求。同时，鉴于室外机吹出为热风，其温度大大高于室外气温，当室外机的排风吹向窗口或阳台将给相邻住户带来热环境的恶化，吹到行人区时将对来往行人产生不舒适感，吹向绿化植物上时将不利绿化植物的健康成长，甚至引起植物的死亡。因此，本条文对此进行了规定。

4.2  夏热冬冷地区

4.2.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内容与行业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10中强制性条文第4.0.3条等同。建筑物体形系数是指建筑物的外表面积与外表面积所包的体积之比。体形系数是表征建筑热工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与建筑物的层数、体量、形状等因素有关。体形系数越大，则表现出建筑的外围护结构面积大，体形系数越小则表现出建筑外围护结构面积小。体形系数的大小对建筑能耗的影响非常显著。体形系数越小，单位建筑面积对应的外表面积越小，外围护结构的传热损失越小。从降低建筑能耗的角度出发，应该将体形系数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是，体形系数不只是影响外围护结构的传热损失，它还与建筑造型、平面布置、采暖通风等紧密相关。体形系数过小，将制约建筑师的创造性，造成建筑造型呆板，平面布局困难，甚至损害建筑功能。因此应权衡利弊，兼顾不同类型的建筑造型，来确定体形系数。当体形系数超过规定时，则要求提高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并按照本标准第5 章的规定通过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综合评价，确保实现节能目标。表4.2.1 中的建筑层数分为三类，是根据目前本地区大量新建居住建筑的种类来划分的。如（l ~3）层多为别墅，（4~11）层多为板式结构楼，其中6 层板式楼最常见，12层以上多为高层塔楼。考虑到这三类建筑本身固有的特点，即低层建筑的体形系数较大，高层建筑的体形系数较小，因此，在体形系数的限值上有所区别。

4.2.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要求比行业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10中强制性条文第4.0.5条更加严格。窗墙面积比是指窗户洞口面积与房间立面单元面积之比，房间立面单元面积即建筑层高与开间定位线围成的面积。普通窗户（包括阳台门的透明部分）的保温性能比外墙差很多，尤其是夏季白天通过窗户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得热也比外墙多得多。一般而言，窗墙面积比越大，则采暖和空调的能耗也越大。因此，从节约的角度出发，必须限制窗墙面积比。在一般情况下，应以满足室内采光、通风等要求作为窗墙面积比的确定原则。本条文中规定的数值能满足较大进深房间的采光要求；在夏热冬冷地区，人们无论是过渡季节还是冬、夏两季普遍有开窗加强房间通风的习惯。一是自然通风改善了室内空气品质；二是夏季在两个连晴高温期间的阴雨降温过程或降雨后连晴高温开始升温过程的夜间，室外气候凉爽宜人，加强房间通风能带走室内余热和积蓄冷量，可以减少空调运行时的能耗，因此本条在南、北允许较大的开窗面积。近年来居住建筑的窗墙面积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是因为商品住宅的购买者大都希望自己的住宅更加通透明亮，尤其是客厅比较流行落地门窗。条文中对东、西向窗墙面积比限制较严，因为夏季太阳辐射在东、西面最大。不同朝向墙面太阳辐射强度的峰值，以东、西向墙面为最大，西南（东南）向墙面次之，西北（东北）向又次之，南向墙更次之，北向墙为最小。因此，严格控制东、西向窗墙面积比限值是合理的，对南向窗墙面积比限值较《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相比偏严，同时取消“每套房间允许一个房间（不分朝向）窗墙面积比可达0.6”的规定，符合福建省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的实际情况和人们的生活习惯。

设计建筑的窗墙面积比突破限值规定是允许的，但是为了满足建筑节能设计的要求，需进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综合评价。

4.2.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引自《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的4.0.6强制条文，并结合福建省特点进行适当调整。在我省夏热冬冷地区夏季比较炎热，居住建筑普遍存在较大的隔热需求，为避免夏季室内过热，影响室内热舒适性，设立本条。同时，由于我省在开展建筑节能工作以来，天窗的节能设计一直属于要考虑的范畴，为了与我省夏热冬冷地区关于天窗的节能设计习惯一致，并综合考虑天窗对居住建筑节能的不利影响，提出本条要求，并在原来“传热系数不应大于4.0 W／(㎡•K)，遮阳系数不应大于0.5”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本条提出的技术要求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要达到本条的要求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即要采用性能较好的天窗。

4.2.4  该条文虽未列为强制性条文，但依据福建省建筑节能实际情况，应等同于强制性条文，严格执行。

本条在JGJ 134-2010的4.0.4强制条文基础上，结合福建省特点，对部分围护结构（体型系数≤0.40时的外墙、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的传热系数设计限值作了适当调整，与JGJ 134-2010中强制性条文第4.0.4条略有差别。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由于福建省多年来一直推行建筑墙体自保温技术，综合考虑剪力墙、热桥等采用保温砂浆保温后的墙体平均传热系数在1.5～2.0W/(㎡•K)的情况比较多见，从可执行性的角度考虑，本条放宽了外墙的要求，但在本标准4.2.5条的外窗要求中，加强了外窗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的要求，做到建筑综合能耗基本符合JGJ 134-2010的要求；二是由于我省夏热冬冷地区大部分住户冬季基本不采暖，个别住户采暖通常采用分散式供暖，且采暖时间较短，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对建筑能耗的影响不大；同时由于JGJ 134-2010提出的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传热系数限值K≤1.5W/(㎡•K)的要求采用无机保温砂浆实现难度很大（底层保温厚度超过30mm），不便于操作，故本标准将其限定为K≤2.0W/(㎡•K)，保证一次性施工保温砂浆15～20mm容易实现，提高条文的操作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条规定：只允许在建筑的南、北外墙、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不满足本条要求时进行“建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也就是说屋顶、东西外墙，以及分户墙、楼梯间隔墙、外走廊隔墙等墙体中的填充墙部分的热工性能指标必须达到本条要求。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基于如下的考虑：按第5 章的规定进行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综合评价只涉及屋面、外墙、外窗等与室外空气直接接触的外围护结构，与分户墙、楼梯间隔墙、外走廊隔墙等无关。

4.2.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参考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10的4.0.5强制条文，借鉴考虑《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的4.0.8强制条文的做法，增加了设计可选范围，但不降低节能标准要求。对外窗的传热系数和窗户的遮阳系数提出合适的要求，是夏热冬冷地区建筑节能设计的关键之一。考虑到我省设计人员的使用习惯，本条是在《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的基础上，借助DOE2能耗模拟软件，针对不同体形系数的建筑，通过大量的数据计算，经细化后得出的，细化后的表格进行了扩展，并按照表4.2.5的方式进行表达，便于设计人员使用。当建筑外窗不能满足本条规定的要求时，必须按照第5章的要求进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综合评价。

本条文引入居住建筑平均窗墙面积比CMW参数，使其与外窗K、SW及外墙K、D等参数形成对应关系，使建筑节能设计简单化，给建筑师选择窗型带来方便。计算建筑物的CMW时，应只计算建筑物的地上居住部分，而不应包含建筑中的非居住部分，如商住楼的商业、办公部分。建筑平均窗墙面积比CMW计算方法参见附录D。外墙平均传热系数可按照附录C计算。

本次修订对外窗的传热系数要求进行了提升，将外窗传热系数限制在等于或小于3.0W/(㎡•K)的水平，有利于福建省外窗整体性能的提升。

4.3  夏热冬暖地区
4.3.1  建筑物体形系数是指建筑物的外表面积和外表面积所包围的体积之比。体形系数的大小影响建筑能耗，体形系数越大，单位建筑面积对应的外表面积越大，外围护结构的传热损失也越大。因此从降低建筑能耗的角度出发，应该要考虑体形系数这个因素。

但是，体形系数不只是影响外围护结构的传热损失，它也影响建筑造型，平面布局，采光通风等。体形系数过小，将制约建筑师的创作思维，造成建筑造型呆板，甚至损害建筑功能。在夏热冬暖地区，北区和南区气候仍有所差异，南区纬度比北区低，冬季南区建筑室内外温差比北区小，而夏季南区和北区建筑室内外温差相差不大，因此，南区体形系数大小引起的外围护结构传热损失影响小于北区。本条文只对北区建筑物体形系数作出规定，而对经济相对发达，建筑形式多样的南区建筑体形系数不作具体要求。
4.3.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要求比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强制性条文第4.0.4条更加严格。本条在第4.3.2条的基础上提高了要求，即将控制东、西向窗墙面积比控制在0.25以下。对于南、北朝向的建筑来说，本条还是比较好实现的。但是对于东、西朝向的建筑来说，主要房间在东、西向，不可避免地要加大东、西向窗墙面积比，此时可尽量将东、西向窗墙面积比控制在0.25以下，否则，必须进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综合评价。
4.3.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要求比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中强制性条文第4.0.6条更加严格。本条在《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提出的天窗要求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即将“传热系数不应大于4.0 W／(㎡·K)”提高到“传热系数不应大于3.0 W／(㎡·K)”。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本条提出的技术要求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要达到本条的要求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即要采用性能较好的天窗。

4.3.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内容在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2012强制性条文第4.0.7条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取消了外墙传热系数“2.0<K≤2.5，D≥3.0”这一级别，原因在于：一方面，依据目前我省墙体材料发展技术水平，绝大部分节能墙体材料均能达到外墙传热系数小于2.0 W/ (㎡•K)的水平；另一方面，当外墙传热系数大于2.0 W/ (㎡•K)时，在节能设计过程中，能供选择的外窗类型非常有限，同时也会使得外窗的成本显著增加，经济、技术均不太合理。

2  提高了重质屋面的要求，将行业标准中重质屋面传热系数从0.9W/（㎡•K）提高到0.8W/（㎡•K）。

4.3.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内容与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强制性条文第4.0.8条基本等效。本条文对保证居住建筑达到现行节能目标是非常关键的，对于那些不能满足本条文规定的建筑，必须进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综合评价。

本条对建筑外窗传热系数和平均综合遮阳系数的规定，是基于使用DOE-2软件对建筑能耗和节能率作了大量计算分析提出的。本条文引入居住建筑平均窗墙面积比CMW参数，使其与外窗K、SW及外墙K、D等参数形成对应关系，使建筑节能设计简单化，给建筑师选择窗型带来方便。

1 计算建筑物的CMW时，应只计算建筑物的地上居住部分，而不应包含建筑中的非居住部分，如商住楼的商业、办公部分。建筑平均窗墙面积比CMW计算方法参见附录D。

2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可按照附录C计算：

3 表4.3.4-1和表4.3.4-2主要差别在于：用于北区的表4.3.4-1对外窗的传热系数K值有具体规定，而用于南区的表4.3.4-2对外窗K值没有具体规定。南区全年建筑总能耗以夏季空调能耗为主，夏季空调能耗中太阳辐射得热引起的空调能耗又占相当大的比例，而窗的温差传热引起的空调能耗只占小部份，因此南区建筑节能外窗遮阳系数起了主要作用，而与外窗传热性能关系甚小，而北区建筑节能率与外窗传热性能和遮阳性能均有关系。

4 建筑外墙面色泽，决定了外墙面太阳辐射吸收系数ρ的大小。外墙采用浅色表面，ρ值小，夏季能反射较多的太阳辐射热，从而降低房间的得热量和外墙内表面温度，但在冬季会使采暖耗电量增大。经计算分析，北区建筑外墙表面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对建筑全年总能耗影响不大，而对南区的建筑能耗总差别较大。所以对南区的外墙表面太阳辐射吸收系数进行了限制，当其不满足要求时，则应进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综合评价。

5 本条对《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的相关规定进行了适当修改：

（1）考虑我省的建筑节能设计习惯，本条文沿用平均窗墙面积比CMW进行节能设计及计算，不采用平均窗地面积比；

（2）取消南区外墙传热系数“2.0<K≤2.5，D≥3.0”这一档的相关内容，以便与外墙热工性能要求一致；取消南区“平均窗墙面积比0.40＜CMW≤0.45”这一列相关内容，与第4.3.2条一致。

（3）基于福建省对建筑能效和外窗整体性能的提升的迫切需求，本条将北区、南区的外窗的传热系数均限制在3.0W/(㎡•K)以下，同时对外窗的遮阳系数进行了全面提升，并提出了太阳得热系数的要求。本条引入太阳得热系数要求与遮阳系数要求是等值的，是为了与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能够劲量统一，但由于遮阳系数在我省建筑节能设计中已经被广泛接受，因此在提出太阳得热系数的同时，仍然保留了遮阳系数要求。

4.3.6  本条基于福州市市辖区与厦门市的执行较高节能标准的考虑：一方面，由于夏热冬暖地区建筑节能要实现较高的节能率是很难的，在本标准中福州市市辖区与厦门市要求的围护结构节能设计已经比较严格，不宜再提高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大量的模拟计算分析，在良好的自然通风的条件下，建筑的节能率可以提高5％左右，所以这是对提高建筑节能率的一个补充措施。

第4.1.12条的条文说明同样适用于本条。但有所区别的是：本条对50%以上居住空间提出要求，而不是仅仅要求每户一条通风路径，当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时，必须设置机械通风设施，如采用户式或窗式动力通风器等，同时，暖通专业应配合设计。

4.3.7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是指门窗的传热系数、遮阳系数、空气渗透率、可见光透射比等节能性能指标的一种信息性标识，反映该性能信息的标签粘贴在门窗显著位置，能够综合体现其节能性能，标签上同时标明有门窗产品的适宜地区，便于选择使用。“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认证由企业自愿提出申请，住建部认定批准的“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负责申请企业的生产条件现场检查、产品抽样和样品节能性能指标的检测与模拟计算，并出具《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门窗标识包括证书和标签，证书由住建部印制并统一编号和发放，标签由企业按照统一的样式、规格以及标注规定自行印制。建筑外窗选用通过标识认证的产品，有利于建筑物提高节能性能，降低能耗。


5  建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
5.0.1  本标准第4章“建筑和建筑热工节能设计”和本章“建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是并列的关系。如果所设计的建筑已经符合第4章的规定，则不必再依据第5章对它进行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反之，也可以依据第5章对所设计的建筑直接进行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但必须满足第4.1.4、4.1.6、4.1.8、4.1.11、4.1.13条的规定，福州市市辖区与厦门市居住建筑还需满足第4.4.6条的规定。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所设计的建筑不能完全满足本标准的第4.2.1条、第4.2.2条、第4.2.3条、第4.2.4条、第4.2.5条，或第4.3.2条、第4.3.3条、第4.3.4条、第4.3.5条的规定时，则必须通过综合评价来证明它能够达到节能目标。

本标准的节能设计综合评价采用“对比评定法”。 这种方法在国内外的建筑节能设计中已经被广泛采用。“对比评定法”是先按所设计的建筑物的大小和形状设计一个节能建筑（即满足第4章要求的建筑），称之为“参照建筑”。将所设计建筑物与“参照建筑”进行对比计算，若所设计建筑的能耗不比“参照建筑”高，则认为它满足本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若所设计建筑的能耗高于对比的“参照建筑”，则必须对所设计建筑物的有关参数进行调整，再进行计算，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5.0.2  本标准的“对比评定法”使用空调供暖年耗电量作为节能综合评价的判据。采用空调采暖年耗电量进行对比计算时，由于有多种计算方法可以采用，因而规定在进行对比计算时必须采用相同的计算方法。同样的理由需采用相同的计算条件。本条也为“对比评定法”专门列出了判定的公式。
5.0.3  节能设计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做到各方环节节能设计均衡发展，才能保证其设计具有较好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本条提出了采用“建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的一些前置条件，其目的在于避免设计人员过分“关注某一环节，而忽略其他环节”的现象，引导设计人员进行合理设计。

5.0.4  “参照建筑”是用来进行建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的节能建筑。参照建筑围护结构的各项性能指标应为第4章规定性指标的限值。这样参照建筑是一个刚好满足节能要求的建筑。把所设计的建筑与之相比，即是要求所设计的建筑可以满足节能设计的最低要求。首先，参照建筑必须在大小、形状、朝向等各个方面与所设计的实际建筑物相同，才可以作为对比之用。由于参照建筑是节能建筑，因而它必须满足第4章强制性条款的最低要求。当所设计的建筑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节能要求时，参照建筑必须在这些方面进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在夏热冷暖地区，当设计建筑的体形系数超标时，与其形状、大小一样的参照建筑的体形系数一定也超标。由于控制体形系数的实际意义在于控制相对的传热面积，所以可通过将参照建筑的一部分表面积定义为绝热面积达到与控制体形系数相同的目的。

本条提出了确定参照建筑的基本原则，由于目前采用节能设计计算软件进行建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是普遍的趋势，所以本条主要针对的对象是节能设计软件的编写人员。对于建筑设计人员来说，理解参照建筑的相关原理对掌握设计软件和进行节能设计也是很有帮助的。

5.0.5  本条规定了进行建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时的基本计算指标。由于国家现行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与《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的基本计算指标存在一定差异，为了便于操作，本条在我省范围之内的大部分计算条件进行了统一规定。计算条件的变化对建筑的能耗计算得出的绝对能耗是有显著影响的，但是由于本标准在节能设计时，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的计算条件是一致的，取能耗的相对值进行对比判定，就基本上可以抵消了这种由于计算条件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在我省对计算条件进行统一这一做法是可行的。

5.0.6  本条规定了建筑面积、建筑体积、建筑外表面积的计算取值方法，便于节能设计时口径的统一，避免了由于计算尺度不一致引起的偏差。

5.0.7  屋顶外表面和外墙面采用浅色饰面材料是重要的节能措施，但由于目前很多浅色饰面的耐久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同时随着外界粉尘等污染物的作用，其太阳辐射吸收系数会有所增加。目前，不少地方出现了在使用“对比评定法”时取用低ρ值来通过节能计算的做法，片面夸大了浅色饰面材料的作用。所以本条规定了热反射饰面计算用的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应取按附录B修正之值，且计算用太阳辐射吸收系数不得小于0.4。
不得重复计算其当量附加热阻可以理解为：如果将等效热阻代入围护结构进行计算，则不允许在进行建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时将其修正后的ρ值代入计算，这时的ρ值应设置为0.7；或如果在进行建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时将其修正后的ρ值代入计算，则不允许其存在附加热阻。

5.0.8  本条规定计算空调供暖年耗电量采用动态的能耗模拟计算软件。我省各地区室内外温差比较小，一天之内温度波动对围护结构传热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夏季，白天室外气温很高，又有很强的太阳辐射，热量通过围护结构从室外传入室内；夜里室外温度下降比室内温度快，热量有可能通过围护结构从室内传向室外。由于这个原因，为了较准确地计算供暖、空调能耗，需要采用动态计算方法。动态的计算方法有很多，冷负荷计算法、反应系数计算法等均可以满足建筑能耗动态逐时模拟计算的要求。注意的是，对一栋建筑的设计建筑与参照建筑进行能耗计算对比时，应使用同一种计算软件。

需要说明的是，采用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能耗计算时，行业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10、及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对居住建筑能耗计算进行了规定，但是对于福建省来说，这些规定尚不能完全体现福建省特色，也与福建省建筑的实际使用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比如说在冬季室内温度超过26℃时，节能计算软件判定为空调模式，从而产生空调能耗；与之相反，在夏季室内温度低于16℃时，节能计算软件判定为供暖模式，从而产生供暖能耗。而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建筑在冬季不会有空调能耗，夏季也不会有供暖能耗，这就与福建省居住建筑的实际运行模式不一致，从而导致在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计算时，全年能耗出现较大偏差。因此本标准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细化，提出“全年供暖能耗应为冬季供暖能耗的累计值，全年空气调节能耗应为夏季空气调节能耗的累计值”，这就为节能设计提供了更加合理的全年能耗计算方法。按照福建省气候条件，本条中“冬季”可以取11月、12月、1月、2月、3月这一时段，“夏季”可以取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这一时段。



6  空调供暖通风节能设计
6.0.1  我省夏热冬暖地区夏季酷热，夏热冬冷地区冬季比较湿冷。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空调、供暖的需求逐年上升。对于居住建筑选择设计集中空调供暖系统方式，还是分户空调供暖方式，应根据各地能源、环保等因素，通过仔细的技术经济分析来确定。我省为太阳能分布三类地区，全年日照小时数为1700-2234小时，年太阳辐照量为4250-5250 MJ/㎡，对有生活热水需求的建筑较适宜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根据2010年国家水资源调查情况，我省地表水资源量为1652、7亿m3,地下水资源量为353、8亿m3，人均水资源量为5160 m3。按国家水资源标准（人均3000 m3），我省属于水资源较丰富地区。地表水5月-10月平均水温25.34℃.地下水温为22℃，较适合采用地源热泵空调系统。

6.0.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内容与行业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10中强制性条文第6.0.2条、《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强制性条文第6.0.2条等效。为防止以单位建筑面积冷、热负荷指标作为施工图设计阶段的空调冷热负荷，出现总负荷偏大，导致所选择装机容量偏大，水泵配置偏大、管道直径偏大、末端设备偏大的“四大”现象，造成工程投资增加、空调供暖系统的能耗增加，要求对空调冷负荷必须进行逐时计算。

对于我省采取集中式空调供暖方式时，也应计量收费，量化管理是节约能源的重要手段，以用热量的多少来收取空调供暖费用，既公平合理，又有利于提高用户的节能意识，在涉及具体空调供暖节能设计时，可以参考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中的有关规定。
6.0.3  要积极推行应用能效比高的电功热泵空调器，或有利于节能的其它形式的冷热源。至于选用何种空调供暖方式，应由建筑条件、能源情况、环保要求等进行技术经济分析，以及用户对设备及运行费用的承担能力等因素确定。

6.0.4  用高品位的电能直接用于转换为低品位的热能进行集中供暖，热效率低，运行费用高，是不合理的。但有的地区电力充足、电价优惠，或者可利用为太阳能、风能等装置发电，建筑可以用电集中供暖。
6.0.5  采用分散式房间空调器进行空调和采暖时，这类设备一般由用户自行采购，该条文的目的是要推荐用户购买能效比高的产品。目前已发布实施国家标准《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12021.3，和《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21455，建议用户选购节能型产品（即能源效率第2级）。

为了方便应用，附录J表J.0.1列出了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源效率等级指标，附录J表J.0.2列出了转速可控型房间空调器能源效率等级指标节能评价值。

6.0.6～6.0.7  强制性条文。本条内容与行业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10中强制性条文第6.0.6条、《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强制性条文第6.0.4条、第6.0.5条等效。集中空调供暖系统中，冷热源的能耗是空调供暖系统能耗的主体。因此，冷热源的能源效率对节省能源至关重要。性能系数是反映冷热源能源效率的主要指标之一，为此，将冷热源的性能系数、作为必须达标的项目。对于设计阶段已完成集中空调供暖系统的居民小区，或者按户式中央空调系统设计的住宅，其冷源能效的要求应该等同于公共建筑的规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已发布实施的空调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的标准有：《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19576，《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19577，《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21454。产品的强制性国家能效标准，将产品根据机组的能源效率划分为5个等级，目的是配合我国能效标识制度的实施。能效等级的含义：1等级是企业努力的目标；2等级代表节能型产品的门槛（按最小寿命周期成本确定）；3、4等级代表我国的平均水平；5等级产品是未来淘汰的产品。目的是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明确的信息，帮助其购买的选择，促进高效产品的市场。

为了方便应用，附录J表J.0.3给出了单元式空调机组能源效率等级，表J.0.4和表J.0.5给出了冷水（热泵）机组制冷性能系数和综合部分负荷系数限值，表J.0.6给出了《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21454－2008标准中规定的能效等级。

6.0.8～6.0.10  强制性条文。室外机组设置位置及方式须考虑机组良好的散热要求，不造成热气流短路，保证不影响机组运行能效，同时不对邻室造成噪音、冷热气流污染影响；室内外机组设置位置、方式还需考虑工人师傅安装、清洗维护的便捷及人身安全要求。室外机组设置位置及方式主要包括机组安装位置、散热朝向、百叶叶片型式和有效面积系数等。

6.0.11～6.0.12  自然通风无能耗、无噪音，当室外空气品质好的情况下，人体舒适感好（空气新鲜、风速风向随机变化、风力柔和），因此，应重视采用自然通风。欧洲国家在建筑节能和改善室内空气品质方面极为重视研究和应用自然通风，我国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中心编制的《健康住宅建设技术要点》中规定：“住宅的居住空间应能自然通风，无通风死角”。当然，自然通风在应用上存在不易控制、受气象条件制约、要求室外空气无污染等局限，例如据气象资料统计，广州地区标准年室外干球温度分布在18.5℃~26.5℃的时数为3991小时，近半年的时间里可利用自然通风。对于某些居住建筑，由于客观原因使在气象条件符合利用自然通风的时间里而单纯靠自然通风又不能满足室内热环境要求时，应设计机械通风（一般是机械排风），作为自然通风的辅助技术措施。只有各种通风技术措施都不能满足室内热舒适环境要求时，才开启空调设备或系统。

目前，居住建筑的机械排风有分散式无管道系统，集中式排风竖井和有管道系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集中式机械排风竖井或集中式有管道机械排风系统会得到较多的应用。

居住建筑中由于人（及宠物）的新陈代谢和人的活动会产生污染物，室内装修材料及家具设备也会散发污染物，因此，居住建筑的通风换气是创造舒适、健康、安全、环保的室内环境，提高室内环境质量水平的技术措施之一。通风分为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传统的居住建筑自然通风方法是打开门窗，靠风压作用和热压作用形成“穿堂风”或“烟囱风”；机械通风则需要应用风机为动力。有效的技术措施是居住建筑通风设计采用机械排风、自然进风。机械排风的排风口一般设在厨房和卫生间，排风量应满足室内环境质量要求，排风机应选用符合标准（GB10080, ZBJ-72046, ZBJ-72047, ZBJ72048等）的产品，并应优先选用高效节能低噪音风机。《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提出节能型通用风机的效率平均达到84%；选用风机的噪音应满足居住建筑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

近年来，建筑室内空气品质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建筑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及粘接剂会散发出各种污染物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及神经系统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有些还会致癌，VOC还是造成病态建筑综合症（Sick Building Syndrome）的主要原因。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是从源头上采用绿色建材，并加强自然通风。机械通风装置可以有组织的进行通风，大大降低污染物的浓度，使之符合卫生标准。

然而，考虑到我国目前居住建筑实际情况，还没有条件在标准中规定居住建筑要普遍采用有组织的全面机械通风系统。本条要求在居住建筑的通风设计中要处理好室内气流组织，即应该在厨房、无外窗卫生间安装局部机械排风装置，以防止厨房、卫生间的污浊空气进入居室。如果当地夏季白天与晚上的气温相差较大，应充分利用夜间通风，既达到换气通风、改善室内空气品质的目的，又可以被动降温。从而减少空调运行时间，降低能源消耗。

6.0.13  强制性条文。居住建筑绿色建筑设计标准普遍要求一星级以上，车库通风采用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联动是性价比比较好的得分点和绿色节能技术措施。

6.0.15  强制性条文。电扇调风是指利用房间设置的吊扇、壁扇、摆扇等调节室内风场分布状态，弥补自然通风不稳定缺陷，以风速补偿作用提高室内环境热舒适度。我省夏季炎热，采用固定式电扇是传统建筑自然通风状态下改善室内热环境提高热舒适的一种有效措施，也是降低空调能耗的有效措施，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地区应用较为普遍。在居住建筑共享空间如入口门厅、电梯厅设置固定式电扇降温，改善热环境。


7  给水排水节能设计
7.0.1  应按国家现行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2010、福建省地方现行标准《行业用水定额》DB35/T 772-2007和我省各地相关规定等选取各类用水定额。定额选择要考虑当地气候、水资源条件和节水的原则等，选取用水定额时，应考虑地区差异，城市较大的选上限，城镇、缺水地区应选下限。当采用中水、雨水等作为绿化、浇洒道路、广场等其它用水时，应相应减去此部分用水量，并应注意水量平衡。

7.0.2  常用的加压供水方式包括高位水箱供水、气压供水、变频调速供水和管网叠压供水等，从节能节水的角度比较，这四种常用的供水方式中，高位水箱和管网叠压供水占有优势。但在工程设计中，在考虑节能节水的同时，还需兼顾其他因素，例如供水的安全性、顶层用户的水压要求、用水的二次污染、市政水压等供水条件等问题，一般情况下，当供水范围较小，且有条件设置高位水箱的地方，宜采用工频泵组和高位水箱联合供水方式；当顶层用户的用水有水压要求时，宜采用气压供水方式；当市政条件允许且当地供水主管部门许可时，宜优先采用管网叠压变频供水方式；当供水范围较大，宜采用水池+变频调速泵组供水方式，且变频调速系统宜采用恒压变量供水系统。

7.0.3  本条文为强制性条文。本条内容与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2010中强制性条文第4.2.1条等同。设有市政或小区给水、中水等供水管网的建筑，充分利用供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可以减少二次加压水泵的能耗，还可以减少居民生活饮用水水质污染。

7.0.4  生活饮用水管道、设施受到污染的原因有很多，如回流污染、入渗污染等，均应采取可靠的防污染技术措施，保证饮用水水质安全。

7.0.5  管网叠压供水工程按规模区分有大型、中型、小型之分，规模大小、供水人数多少决定管网叠压供水设备的流量，也直接影响到对供水管网的冲击程度，因此工程的最大规模应服从供水全局的整体考虑，而管网供水设备对供水管网的影响主要是流量，而表现形式是水压，因此管网叠压供水工程位置处的管网最低压力也一个关键数据。

7.0.6  建筑的各类供水系统包括给水、中水、热水、直饮水等。 

给水系统的水压，既要满足卫生器具所需要的最低水压，又要考虑系统和给水配件可承受的最大水压和使用时的节水节能要求。 

各分区的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指同一立管的每层各户分支处，其静水压力要求与现行相关国家标准一致。但在工程设计时，为简化系统，常按最高区水压要求设置一套供水加压泵，然后再将低区的多余水压采用减压或调压设施加以消除，显然，被消除的多余水压是无效的能耗。对于高层居住建筑，尤其是供洗浴和饮用的给水系统用量较大，完全有条件按分区设置加压泵，避免或减少无效能耗。 

对于用水点供水压力的限制，是为了节约用水，同时降低了加压水泵的流量和功率，并节省了生活热水的加热能耗。但要注意设有自闭式冲洗阀的配水支管，设置减压阀的最小供水压力宜为0.25MPa，即经减压后，冲洗阀前的供水压力不小于0.15MPa，满足使用要求。

7.0.7  水泵房宜设置在供水范围内的中心部位或靠近用水大户的位置是为了减少输送管网长度。

当水泵和吸水池设置在建筑物地下室时，吸水池（箱）宜设在最接近地面上用水点的地下室上部位置，尽量减少水泵的提升高度；但要注意给水泵房位置还必须满足隔声和隔振等要求，避免在贴邻居室的正下方设置水泵；必要时可将吸水池尽量设置在地下室上部，水泵设置在远离居室的地下室下部。

7.0.8  给水泵的能耗在给排水系统的能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给水增压泵的选择应在管网水力计算的基础上进行，从而保证水泵选型正确，工作在高效区。变频调速泵在额定转速时的工作点，应位于水泵高效区的末端（右侧），变频调速水泵的转速调节范围应控制在 70%以上，根据主泵高效区的流量范围与设计秒流量比较确定水泵数量，一般为2～4台主泵，并配置备用泵和夜间稳压小泵及气压罐，主泵及备用泵宜为同一型号，以使水泵大部分时间均在高效区运行。 

全变频控制方式就是每台水泵独立配置变频器或数字集成水泵专用变频器，各变频器通过总线技术相互通信、联动控制、协调工作，可直接通过显示屏进行人机对话实现泵组运行参数的设定与调整，使供水设备泵组实现全变频控制运行，运行中的每台水泵均处在高效的变频运行方式，达到最大的节能效果。

水泵是耗能设备，应通过计算确定水泵的流量和扬程，合理选择通过节能认证的水泵产品，减少能耗。水泵节能产品认证书由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中心颁发。

7.0.9  本条要求对不同用途、单位等设置水表计量，目的是加强节水技术措施。设置用水量监测平台，监控管网漏损和用水量，降低能耗。

计量水表产品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GB/T 778.1～3、现行行业标准《IC卡冷水水表》CJ/T 133、现行行业标准《电子远传水表》CJ/T 224、现行行业标准《冷水水表检定规程》JJG 162和现行行业标准《饮用水冷水水表安全规则》CJ 266的规定。

7.0.10  节水节能器材、器具是指卫生器具、水嘴、阀门、管道、淋浴器、热水器、水泵等。具体要求见现行国家标准《节水型卫生洁具》GB/T 31436和现行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 164。

7.0.11  给排水系统管材及配件选择对系统能耗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7.0.12  此条是针对有些工程将部分或全部地面以上的雨水、污废水先排入地下污水泵房，再用污水提升泵排入室外管网而提出的，这种做法既浪费能源又不安全。

7.0.13  热水制备占热水系统的能耗85％以上，是居民生活主要耗能环节，因此热源的选择十分重要。应根据当地自然条件优先采用余热、地热、太阳能与热泵方式，不应采用直接电加热的方式制备热水。所选用的热水制备设备均应满足相应的节能环保要求。

7.0.14  用水点尤其是淋浴设施处冷、热水供水压力平衡和稳定，能够减少水温初调节时间，避免洗浴过程中的忽冷忽热，对节能节水有利。其保证措施包括冷水、热水供应系统分区一致，减少热水管网和加热设备的系统阻力，淋浴器处设置能自动调节水温功能的混合器、混合阀等。 

7.0.15  为避免使用热水时需要放空大量冷水而造成水和能源的浪费，集中生活热水系统应设循环加热系统。为减小无循环的供水支管长度，宜就近在用水点处设置供回水立管。

集中生活热水系统应保证用水点处冷、热水压力平衡的措施，最不利用水点处冷、热水压力差不宜大于0.02MPa。当因建筑平面布局使得用水点分散且距离较远时，宜考虑设置支管循环以保证使用时的热水出流时间较短。

7.0.16  热水管网采取有效的保温措施是减少热损失的重要技术措施，保温厚度应经计算确定，并要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要求。

7.0.17  绿化高效节水灌溉方式有滴灌、喷灌、微灌等。为了方便管理和降低浇灌设备的能耗，绿化浇洒应分块、分区域施行。



8  建筑电气节能设计
8.0.1  将变压器设置在负荷中心，可以减少低压侧线路长度，降低线路损耗。根据福建省地方标准《10kV及以下电力用户业扩工程技术规范》DB35/T 1036-2016第5.8.3.2条规定，住宅小区配电站房内变压器容量和台数，应按实际需要设置。当终期容量在630kVA及以上时，宜设两台或两台以上变压器，干式变压器的单台容量选择不应超过1250kVA，单个配电站房变压器台数不超过4台，容量不应超过4000 kVA。

8.0.2  选用低损耗节能型配电变压器，在运行中力求使变压器的实际负荷接近设计负荷，提高变压器的技术经济效益，减少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

8.0.3  采用D,yn11接线组别的配电变压器有利于抑制高次谐波电流及充分利用变压器设备能力。低压配电系统应简单可靠，配电级数不超过三级，以减少配电设备上的电能损耗，缩短低压侧线路长度，实现供电距离最短是为了减少线路的电能损失。

8.0.4  三相负荷平衡是为了降低三相低压配电系统的不对称度，功率因数的数值应满足当地供电部门的要求，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功率因数不宜低于0.90。

8.0.5  功率因数的数值应满足当地供电部门的要求，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功率因数不宜低于0.90。
8.0.6  随着各类电力电子设备在建筑中日益广泛应用，由此产生的谐波电流对供配电系统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及重视。谐波电流不仅增加了供配电系统的电能损耗，而且对供配电线路及电气设备产生危害。所以电气设计应选用符合国家电磁兼容性标准的电气设备

8.0.7  选择电梯时，应合理确定电梯的型号、台数、配置方案、运行速度、信号控制和管理方案，提高运行效率，当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布置时，应具有按规定程序集中调度和群控的功能。

8.0.8  在工程设计中设备配套的电动机一般由工艺选择，合理选择电动机，为减少能耗，电气专业应与工艺人员配合协调。电动机采用恒频变压软启动器启动，可改善启动特性，在电动机空载或轻载时，还可提高功率因数，达到节电效果。

8.0.9  按照《住宅建筑规范》GB 50368第10.1.5条的规定，住宅内使用的电梯、水泵、风机等设备应采取节电措施。应选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的电动机。

8.0.10  电气设计选用的交流接触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的交流接触器。

8.0.11  根据《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第8.1.4条，住宅供电系统应设置分户电能表。

8.0.1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内容与国家标准《住宅建筑规范》GB 50368-2005中强制性条文第10.1.4条、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强制性条文第6.0.13条等同。

8.0.13  根据《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的规定，这些场所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无人通过或工作，而经常点亮全部或大部分照明灯，因此规定按人体感应调光和采用发光二极管光源，当无人时，可调到10%～30%左右的照度。

8.0.14  根据《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第6.3.1条，住宅建筑每户照明功率密度限值不宜大于表8.0.14的规定。

8.0.15  夜景照明应合理选择夜景照明的照明方式，选用的光源应符合相应光源能效标准，并应达到节能评价值的要求，合理选用节能技术和设备。

8.0.16  本条规定了紧凑型荧光灯、小功率金属卤化物筒灯灯具、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灯具和发光二极管筒灯和灯盘的最低效率，普通照明用单端或双端荧光灯等的能效限定值或节能评价值，以利于节能。这些值是根据我国现有产品能效标准以及现有灯具效率水平制订的。

8.0.17  为推进居住建筑照明节能，有条件时宜采用各种导光或反光装置将天然光引入室内进行照明。


9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9.0.1～9.0.2  在确定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设计方案之前，应针对建筑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条件、可再生能源的资源情况、利用可再生能源后对环境的影响、技术经济性等进行可行性研究分析，对可行性研究分析报告进行评审并获得通过后方可进行设计。太阳能光热系统的集热器布置应与建筑的外观统一协调，不影响建筑外观，不造成光污染。集热器布置不影响建筑结构的安全且应有防坠落措施。

9.0.3  太阳能建筑一体化热水系统设计应满连续性或间歇性供应热水的使用要求。即：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生产热水、储存热水、保温热水、输送热水的技术流程应满足晴天、阴天、雨天或连续雨天无太阳能辐照的情况下，能连续或间歇的向建筑物内提供稳定的热水的要求，而且，在晴天、阴天时应以太阳能集热器生产热水为优先，辅助热源生产的热水为辅。在太阳能热水系统中不应采用电直接加热作为辅助热源，宜优先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集热器在高温情况下容易损坏，因此集热系统应有过热保护措施；供热水箱的水温过高使用时不安全，因此供热水箱的水温应有过热保护措施。太阳能热水系统应配置水温、水位、生产热水过程以太阳能优先，空气源热泵加热为辅的控制系统和末端计量装置。

9.0.4  我省冬季气温一般在0℃以上，适合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作为供生活热水的热源。有生活热水需求但不适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建筑，应优先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目前，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相关国家标准还在编制中，在该标准未公布前，对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的性能系数（COP值）要求，按《商业或工业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热水机》GB/T 21362-2008第4.3.3条“热水机名义工况时的性能系数（COP）限值”执行。

9.0.8  福建省地方标准《福建省地源热泵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BJ/T 13-156在总结福建省地源热泵应用经验基础上，对各类型地源热泵应用提出了较详细的技术要求。

9.0.9  本条文为强制性条文。本条内容与国家标准《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366-2005（2009年版）中强制性条文第3.1.1条和第5.1.1条、行业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10强制性条文第6.0.7条部分等效。《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366-2005（2009年版）的3.1.1条：“地源热泵系统方案设计前，应进行工程场地状况调查，并对浅层地热能资源进行勘察”；5.1.1条：“地下水换热系统应根据水文地质勘察资料进行设计，并必须采取可靠回灌措施，确保置换冷量或热量后的地下水全部回灌到同一含水层，不得对地下水资源造成浪费及污染。系统投入运行后，应对抽水量、回灌量及其水质进行监测”。



附录A  建筑外遮阳系数的计算方法

本附录提供了外遮阳系数的简化计算方法。
以福州地区某建筑外窗遮阳系数计算为例说明外遮阳系数计算过程，外遮阳构造相关参数如下：
（1）朝向：东向；
（2）构造特点及尺寸:遮阳形式为综合遮阳，即水平遮阳与垂直遮阳组合的形式，见图5；（3），外遮阳构造尺寸为：水平遮阳：A1=400mm，B1=1800mm；垂直遮阳：A2=400mm，B2=2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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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遮阳形式示意图
	（b）水平遮阳尺寸
	（c）垂直遮阳尺寸


图5  遮阳构造
根据附录A提供的外遮阳系数计算公式：SD=ax²+bx+1，需获得系数a、b和x这三项数值才能求得外遮阳系数，具体步骤如下：
1、据挑出系数公式x=A/B可得：
水平遮阳挑出系数x=400/1800=0.22

垂直遮阳挑出系数x=400/2100=0.19

2、查附录A中表A.0.1S可得福州地区：
水平式外遮阳冬季a=0.30，b=-0.75，夏季a=0.35，b=-0.65；
垂直式外遮阳冬季a=0.30，b=-0.75，夏季a=0.25，b=-0.60；
3、夏热冬暖地区南区外遮阳系数按夏季计算，夏热冬暖地区北区和夏热冬冷地区按冬季和夏季二者平均值，福州属于夏热冬暖地区北区，因此取冬、夏季二者的平均值作为外遮阳系数，代入公式SD=ax²+bx+1分别计算水平、垂直外遮阳的冬、夏季遮阳系数，具体数值见表3。

表3  外遮阳系数计算结果

	水平外遮阳系数
	垂直外遮阳系数

	冬季
	夏季
	冬季
	夏季

	0.85
	0.87
	0.87
	0.90


计算得出：
水平外遮阳系数：（0.87+0.89）/2＝0.86

垂直外遮阳系数：（0.87+0.90）/2＝0.885
4、据公式SD= SDS•SDH•SDV•SDB，计算：
SD＝SDS•SDH＝0.86×0.885＝0.76。

A.0.4  本条提出了水平自遮阳构造的外遮阳系数计算方法。原则上水平自遮挡构造的遮阳系数仍需按照本标准第A.0.1条的规定执行，但是在确定挑出系数时可能存在一些特殊性。

对于某一水平自遮挡构造，可能存在多个外挑系数，如图1的C2外窗，其外挑系数可以是A1/B1，也可以是A2/B2。理论上，挑出系数取最大值能较好体现自遮挡的实际效果，是最合理的取值方法。但是考虑到该做法需对外窗所有的挑出系数进行一一计算，无疑增大了设计人员的工作量，所以本条提出外挑系数可取自遮阳构造的任意一组外挑长度与遮阳构造端部到窗对边距离之比，以简化设计人员工作量，同时计算出来的遮阳系数取值也是相对保守的，不会降低节能效果。本条所指的“一组”是形成自遮挡的外挑构建外挑长度和对应的遮阳构造端部到窗对边距离组成的一对计算参数，如图1中的A1、B1为一组，A2、B2为一组。对于C1外窗，可以直接按照本标准第A.0.1条的规定对外遮阳系数进行计算。

[image: image17.wmf]
（a）                                      （b）

图1  水平自遮挡构造示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当自遮挡构造与外窗关联不是很密切（即挑出系数较小）的情况下，其遮阳作用已经不显著，在建筑节能设计时，也可以直接忽略这些自遮挡的遮阳效果，从而可以大大简化节能设计，这对建筑节能是偏于保守的，在设计时设计人员可以灵活把握。

A.0.5  本条提出了垂直自遮阳构造的外遮阳系数计算方法，其挑出系数的确定是本条重点关注的内容。本标准第A.0.1条给出了典型垂直遮阳的设施的外遮阳系数计算方法，垂直自遮挡构造可以看作是垂直遮阳设施的特殊形式，在计算外遮阳系数时，本条给出了挑出系数确定的一些补充规定。

1  单侧垂直自遮挡构造是建筑从常见的形式，在效果上与双侧遮阳有所差异，本条第1款从可操作性方面对单侧遮阳的挑出系数的确定方法进行了简化，即“外挑长度应按50%计”，遮阳构造端部到窗对边距离的确定方法不变。如图2（a）所示，外挑长度按50%计算，即A=L/2。

[image: image18.wmf]
（a）单侧                             （b）双侧

图2  垂直自遮挡构造示意图

2  双侧遮阳可能会遇到两侧的外挑长度、遮阳构造端部到窗对边距离不一致的情况，因此本条第2款也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规定，即“外挑长度应按两侧挑出长度的平均值计，遮阳构造端部到窗对边距离应按两侧对应距离的平均值计”，如图2（b）所示，即A=（A1+A2）/2，B=（B1+B2）/2。

3  当外窗有多组外挑系数时，为了简化设计工作，本条第3款提出外挑系数可取自遮阳构造的任意一组外挑长度与遮阳构造端部到窗对边距离之比。如图3所示，C1外窗A1、B1可以构成一组外挑系数，A2、B2也可以构成一组外挑系数，节能设计时，取其中任意一组均可。

[image: image19.wmf]
图3  多组外挑系数的确认方法  图4  多个外窗自遮挡的确认方法

4  通常情况下垂直自遮挡可能会比较复杂。如某一垂直自遮挡构造同时对多个外窗有自遮挡效果，见图4所示，该垂直自遮挡构造同时对C1、C2、C3产生自遮挡，其挑出长度均为A=L/2，相应的遮阳构造端部到窗对边距离分别为B1、B2、B3。；又如，图5所示的结构，能形成互为遮挡的效果：窗C1和窗C5所在的墙体对窗C2、窗C3、窗C4形成了双侧垂直自遮挡，窗C2、窗C3、窗C4所在的墙体对窗C1和窗C5形成了单侧垂直自遮挡，可分别按本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确定外挑系数。

[image: image20.wmf]
图5  互为自遮挡的构造示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在建筑节能设计时也可以直接忽略自遮挡的遮阳效果，以简化设计工作。

A.0.6  建筑物外墙凹构造上的外窗，由于周边围护结构的遮挡，也能形成较好的遮阳效果，也是实际建筑设计中，较为常见的形式。本条将这种内凹构造中的外窗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挡板式遮阳，同时给出了挑出系数的计算方法。如图6所示，对于C1窗，其挑出系数为A1/B，对于C3窗，其挑出系数为A2/B。对于C2窗，可以按照本标准第A.0.5条中垂直遮阳的有关规定计算挑出系数和遮阳系数。

[image: image21.wmf]
图6  内凹构造示意图



附录C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及平均热惰性指标的计算

本附录提供了外墙平均传热系数及平均热惰性指标的计算方法，在节能设计时，一般采用节能计算软件计算。当不采用节能设计，由于计算工作量较大，故给出了简化计算方法，依据不同建筑结构体系的特点，提出了典型结构体系的主体部位和热桥部位的面积比值，供建筑设计时选用，进一步简化了计算过程。


附录D  窗墙面积比计算方法
D.0.2  由于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处于夏热冬暖地区，夏季的隔比冬季的保暖更为重要，所以最不利朝向应为东、西朝向，因此本条扩大了不利朝向的范围，这对建筑节能是有利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条提出的建筑节能朝向划分方法仅用于节能计算，与建筑的实际朝向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图1所示的建筑，各里面与东、南、西、北方向的夹角α为45°，依据本条规定，该建筑的朝向仅有东西朝向，无南北朝向。然而，本规定尽在节能计算中采用，不影响建筑其他设计。

[image: image22.wmf]
图1  建筑朝向的确定示意图

D.0.3  为了简化窗墙比计算，本条给出了建筑外墙有凹凸时窗墙面积比计算的具体规则。

对于本条第1款，举例如下：建筑物外墙面向外凸的情况下（见图1），当凸出部分的垂直长度L小于或等于1.5m时，a、b、c面均按b面朝向确定；当凸出部分的垂直长度L对于1.5m时，a、b、c面均按各自朝向确定。


[image: image23.wmf]
图D.0.3-1  建筑物外墙外凸示意图
[image: image24.wmf]
图D.0.3-2  建筑物外墙内凹示意图

对于本条第2款，建筑物外墙面向内凹的情况下（见图2），凹入部分的宽度W小于5m，且凹入部分的宽度W大于或等于凹入垂直长度L时，a、b、c面均按b面朝向确定；凹入部分的宽度W小于5m，且凹入部分的宽度W小于凹入垂直长度L时，a、b、c面外墙和外窗面积均可不计；凹入部分的宽度W大于或等于5m时，a、b、c面均按各自朝向确定。

需要指出的是，本条给出的是窗墙面积比的一种简化算法，对于不参与窗墙比计算的部分外墙，其节能措施应与建筑整体节能设计一致。当然，如果对建筑各部分外墙进行精确的窗墙比计算，也是符合本标准要求的。

D.0.5  角窗时建筑设计中常见的一种外窗形式，在外窗设计时，通常作为一个窗户，但是在节能设计中应考虑不同朝向对节能的影响。如图3所示的角窗，计算窗墙面积比时，应将角窗拆分成A、B两个部分，并分别记入A、B外墙所在朝向。


[image: image25.wm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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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0.5  角窗示意图


附录F  保温材料导热系数及蓄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本附录提供了常用建筑保温材料导热系数λ及蓄热系数S的修正系数a值，其数值主要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为了定量化地确定实际使用中材料导热系数的变化，首先需要明确主要影响因素；其次，是将每个因素对导热系数的影响定量化；然后，按照材料具体的使用工况，选择不同影响因素并按照出现的概率进行组合；最终计算得出某种材料在某种特定工况下的导热系数修正系数值。

对常用保温材料而言，在使用中能够对其导热系数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温度、湿度及各种应力作用下的应变（如变形、开裂）等。没有考虑材料质量差异、施工误差、建筑构造等因素的影响。 

表中，聚苯板、挤塑聚苯板、岩棉、泡沫玻璃的修正系数是按照上述方法，通过一系列实验数据归纳确定的。其它保温材料的修正系数值则是在参考上述典型材料的实验数据基础上，利用以往积累的实测数据和工程经验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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